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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改革进入整体性改革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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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段时间，社会上要求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笔者认为，中国在进入经济
发展新常态下，个税改革已经不是某一个具体要素的改革，而是进入到了一个整体性改革的新阶

段，需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统筹规划、通盘设计。 
    关于综合征收范围大与小问题 
    因为分类所得税存在诸多弊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税制，除
了对个人不同收入来源进行分类外，还采用将其全年的收入纳入计税范围，从而可避免收入项目

多反而纳税数额少的制度“悖论”。但究竟多少收入项目应该纳入综合征税范围，社会上对此有

多种意见，其中一种看法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公平。对此，应进行客观分析、综合评估。 
    一是我国人口众多、幅员广阔、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据有关统计，东部地区个税收入
占个税总收入比例约 74.8%，而中西部组织的个税收入只占 25.2%，地区之间收入差距非常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全面综合征税对广大中西部实际意义不大。 
    二是实行全面综合征税需要纳税人按年进行申报纳税，每个纳税人在年度终了后就要填报各
类收入信息，同时税务部门还要对每个纳税申报表进行核对统计，对多征少征情况做出裁决处理。

这项工作不仅会大幅增加税务部门的工作量，还对普通纳税人增添许多额外负担。所以，我认为，

综合征税范围的确定一定要适度。建议可考虑将具有劳动报酬性质的收入，如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纳入到综合课税的范围；对利息、股息、红利等资本

性所得仍然按照现行的分类计征方式征税。 
    关于扣除标准合理确定问题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税制，即将个人收入按性质和来源不同分为 11 类，分别采用
不同的征税扣除办法。其中，在工资薪金扣除方面，目前规定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为 3500 元/月。
在确定这一标准时，按照社会平均消费支出水平并考虑了纳税人赡抚养系数等家庭负担因素。同

时，个人按国家规定缴纳的基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等“三险一金”也可在税

前扣除。此外，国家实施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允许不超过本人缴

费工资 4%的年金缴费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因此，从目前个人所得税实际的税前扣除水平看，
总体上可以覆盖城镇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与国际上比较，我国现行定额扣除标准占人均收入

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单一定额扣除难以兼顾各个家庭的特殊情况，因此，此次改革应当把
家庭支出项目考虑进去，建议采取“基础扣除+专项附加扣除”模式，即保持和适当调整现行工
资薪金基本扣除标准，同时考虑将家庭部分重要生计支出项目予以一定额度的扣除，如教育、养

老、医疗、住房贷款利息等，这样可以解决单一扣除标准考虑不全面的问题，使两种扣除方法相

互补充，税制设计更为合理，有效降低居民家庭税收负担。 
    关于合理确定税率问题 
    我国现行个税税制边际税率最高一档为 45%，与很多国家相比，属于中等略高水平。为此，
社会上要求降低税率的呼声较高。个税税制设计本来就应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一般来说，高收

入者获取收入的能力较强，承受税负的能力也胜过中低收入者，税率设定的也会相对高一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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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国个税制度的设计，特别是工薪税七级累进税率的设定正体现了上述原则。但是边际税率

设定的过高，将不利于我国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和留住本国优秀人才，影响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施。目前，欧美国家均有下调个税边际税率的趋势，我国将会面临更大的国际税收竞争压力。

为此，我们也要做出积极的应对，合理调整税率结构，将现行 45%最高边际税率适当下调。 
    至于对税率结构的总体调整，建议应按照“增低、扩中、调高”的导向，积极体现“量能纳
税、多得多缴税”的原则，强化个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功能，同时保持和兼顾税制的适

度竞争力。 
    关于“工薪税”占比较高问题 
    如今社会上将个人所得税称作“工薪税”，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结构中，
工薪收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比较大，近年来大体在 65%左右，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一是工
薪收入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统计，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比重在 60%左右，因此，工薪收入构成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收入来源实属正常。二是近年来
职工工资收入增长较快，据统计，2010 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36539 元，2015
年为 62029 元，增长了 70%，“水涨船高”提升了“工薪税”收所占比重。三是中高工薪收入者
对工薪所得税的贡献较大。据有关统计，北京市年收入 20 万元以上的工薪收入者占全部工薪收
入者的比重为 5.3%，缴纳税款占总税款比重为 77.3%。其中，年收入 50 万元以上的工薪收入者
占全部工薪收入者的比重仅为 1.1%，缴纳税款占比为 46.4%。因此，国家所征工薪所得税中，普
通工薪收入者缴税较少，而中高工薪收入者的贡献较大。所以，不能简单说“工薪税”是对中低

收入者征的税，其对中高工薪收入者征税比重并不低。 
    关于个人申报与家庭申报纳税方式问题 
    在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下，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大多不进行直接的接触，大部分是通过源泉扣缴
的方式由支付方代扣代缴。这种方式对税务机关的征管水平要求不高，税收成本较低。如果改为

混合课征模式，由于有综合征收部分，就需要纳税人“自行申报”，这就对税务机关的征管水平

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我国目前无论是国税部门还是地税部门，其征管系统均未与公安、工商、

银行等部门实时联网，这也就意味着目前税收征管系统尚不具备及时准确掌握纳税人各项收入信

息的条件，实时监控机制尚没有建立。因此，在我国实行家庭申报纳税的条件尚不成熟。 
    目前在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制的国家中，存在家庭申报、个人申报以及家庭或
个人申报纳税三种模式。据笔者了解，由于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可能会面临诸如夫妻隐私、改

变婚姻状况等伦理问题，大部分 OECD国家开始转向以个人为课税单位。因此，实行家庭申报纳
税利弊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不宜轻易下结论。 


